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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
身份证号码：
女方：
身份证号码：

当事人双方经自由恋爱，将办理结婚登记，为明确双方婚前婚后个人财产的范围和归属，经双方平等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在婚前作如下协议：
1. 双方婚前个人财产的确认
1.1. 双方婚前名下各自的财产，无论双方在订立本协议后是否结婚，均归各自所有。
1.2. 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1）房屋
坐落为        ，房屋产权证号/购房合同号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该房系男方婚前个人出资购买，已付清全款。该房屋及房内装饰、家具、家电、产生的增值等均归男方个人所有。
或：
坐落为        ，房屋产权证号/购房合同号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该房首付款为男方婚前个人出资，同时以男方个人名义贷款人民币    元，借款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每月还贷人民币    元，现已偿还    月贷款，还剩    个月的贷款未还。
女方同意结婚后，该房仍归男方个人所有，是男方的个人财产，但如女方参与还贷，或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属于女方的本金及增值部分可换算成折价作为女方的个人财产。
（2）汽车
男方婚前购买        汽车一辆，车牌号        ，该车归男方所有，为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3）存款
男方名下在        银行（卡号：        ）有银行存款人民币    元，该存款为男方婚前所有，归男方所有。
（4）有价证券（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
（5）公司股权
男方名下现有        公司    %的股权，该股权归男方个人所有，男方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因为该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取得的收益分红，无论发生时间为婚前或婚后，均视为男方的个人财产，与女方无关。
（6）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7）个人债权债务
现有债务人        欠男方现金人民币    元，约定还款日期为    年    月    日，该债权属于男方个人财产。
男方曾于    年    月    日向        借款人民币    元，该债务属于男方的婚前个人债务，由男方自行偿还。
（8）其他
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首饰、钻石、古董字画等。
1.3. 女方的个人婚前财产
坐落为        ，房屋产权证号/购房合同号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该房系女方婚前个人出资购买，已付清全款。该房屋及房内装饰、家具、家电、产生的增值等均归女方个人所有。
或：
坐落为        ，房屋产权证号/购房合同号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该房首付款为女方婚前个人出资，同时以女方个人名义贷款人民币    元，借款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每月还贷人民币    元，现已偿还    月贷款，还剩    个月的贷款未还。
男方同意结婚后，该房仍归女方个人所有，是女方的个人财产，但如男方参与还贷，或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属于男方的本金及增值部分可换算成折价作为男方的个人财产。
1.4. 婚前个人财产的处置权
（1）男女双方完全享有其婚前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包括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如何使用、处置（包括投资、出租、转让、赠与他人等）该财产完全由所有人独自行使，另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
（2）男女双方对各自所有财产进行处置（包括投资、出租、转让、赠与他人等）所产生的收益归各自所有，男女双方各自所有财产所产生的增值、孳息均归各自所有。
1.5. 以上男女各自的婚前个人财产无论将来发生何种形态变化，均归原所有权人所有，为其个人财产，除非所有权人主张赠与，认可其为双方共同财产或另一方个人财产。例如，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购买的房屋、汽车等，该房屋和汽车登记在该方名下的，仍为该方的个人财产。
2. 婚前共同财产的约定
2.1. 为了组建家庭，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了以下财产，该财产为双方共同所有：（同上）。
2.2. 对共有财产双方均享有使用权，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该财产，因该财产产生的收益或增值、孳息均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
3. 婚后财产制及财产处理的约定
3.1. 分别财产制
（1）协议人双方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即婚后各自的财产收入、所得、购置的动产、不动产归各自所有。
（2）各自名下的债权归各自所有。各自名下的债务也归各自承担，由各自以个人财产偿还。
（3）男女双方在此保证，向他人借款时，应向债权人书面声明双方存在婚前财产约定的事实，告知债权人男女双方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所借款项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否则，如因一方未明确告知，另一方不得不承担一方名下的债务的，另一方在垫付债务后，可依本约定向借款一方主张归还。
（4）共同帐户的约定
为共同生活，男女双方同意每月拿出人民币    元存入共同帐户，为双方共同生活、抚养共同子女、赡养老人所用。该部分财产属于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双方享有同等的使用权与监督权。
3.2. 或：部分共同所有制
3.2.1.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所得下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债权债务）：
（1）男女双方的工资、奖金；
（2）男女双方使用共同财产投资所得收益，财产的增值及孳息；
（3）一方以个人财产购置的动产、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汽车等），其权属凭证上明确记载为男女双方共同共有的；
（4）男女双方共同出资购置的动产、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汽车等），未书面约定所有权比例的情况下，视作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
（5）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6）以双方名义所借的债务或出借的债权；
（7）以一方名义所借债务，但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
……
对共有财产双方均享有使用权，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该财产，因该财产产生的收益或增值、孳息均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
3.2.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所得下列财产，属于一方个人财产：
（1）一方以个人财产购置的权属凭证上只记载了一方为所有权人的动产、不动产；
（2）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一方所有的财产；
（3）一方个人财产形态转化后的财产，如一方以婚前个人存款全额购买的汽车等；
（4）一方以个人财产出借形成的债权；
（5）除上述约定中属于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外，婚后男、女双方各自的其他收入、所得；
（6）以一方名义所借债务，但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为该方的个人债务；
……
对婚后的个人财产，所有权人可单独处分。
或3.3 法定共同财产制
男女双方约定婚后依规定，实行法定共同财产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规定，属于共同所有的归双方共有；依《民法典》第1063条，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归个人所有。财产的使用及处分均依《民法典》规定处理。
或3.4 绝对共同财产制
男女双方约定婚后实行财产全部共同所有，即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2条应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和第1063条应归个人所有的财产，均约定为夫妻共同所有。
以双方名义出借或以个人名义出借的债权均为共同债权。
除以一方名义所借并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为一方个人债务外，其余均为双方共同债务。
4. 变更协议
本协议未说明的其他财产的归属及其他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商约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 协议效力
本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约定除双方协商解除外，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撤销，双方自愿在任何因本协议提起的诉讼中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
6. 其他
本协议原件一式两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男方（签字）：
    年    月    日

女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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